附件1
2026年度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学术研究

课题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示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事业发展重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促进知识产权全链条工作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深入研究知识产权领域基础理论问题和实践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智力支撑。

二、课题数量和资助强度

本批课题的招标选题条目只规定研究范围和方向，申请人可据此自行设计具体研究题目，也可自选其他方向。题目表述应科学、严谨、简明、规范，避免引起歧义或争议。
课题研究时间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资助强度根据课题申报类型、研究类别和实际需要确定。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

1. 申报单位原则上为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会员单位，每家单位仅可申请1项课题。若课题经费全额自筹或研究方案特别优秀，单位条件可适当放宽。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

2. 申报单位需具有相关研究基础。可2家（不超过2家）单位共同申报，但须确定1家牵头单位。牵头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 申报单位以往承担的研究会学术研究课题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课题组组成

1. 一般类课题负责人须具备副高级（含）以上职称（职务），所在单位原则上须为研究会会员单位或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青年专项类课题负责人须具有博士学位，且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91年1月1日后出生）。

2. 研究经费全额由课题负责人自行筹集的，一般类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条件可适当放宽；青年专项类课题负责人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1986年1月1日后出生）。

3. 课题负责人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能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

4. 每个申报课题的负责人不超过2人，同一负责人仅可申请1项课题，在研或尚未结题的研究会学术研究课题负责人原则上不能申报新课题。课题负责人以往承担的研究会学术研究课题无不良信用记录。

5. 研究团队原则上不超过10人（含负责人）。

（三）成果要求

1. 研究内容具有学术性、前沿性、创新性、思想性，成果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对现状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思路清晰，观点新颖，逻辑严密，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 研究成果应为尚未发表的原创作品，不存在抄袭等侵犯他人著作权情况。

3. 成果形式包括形成一篇5万字左右的研究报告、一篇1.5万字左右的学术论文和一篇8千字左右的简报。

四、选题方向

（一）理论研究

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重点领域商业秘密保护规则研究

商标法修订相关问题研究
标准必要专利治理相关问题研究

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研究

（二）实践研究
地理标志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实践研究
全球主要国家专利申请流向研究

重点产业出海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及应对研究

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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